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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後，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八日在聯交所上市。因此，於本中期報告日

期，各董事在本公司或其聯繫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須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

（「披露權益條例」）第二十九條登記於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中之權益如下：

(a) 於本公司之權益

�� ! 附註 �� ! �� !"#$

林平基先生 1 公司 234,000,000

黃賽鳳女士 2 公司 126,000,000

附註：

1. 此等股份乃由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Super Giant Assets

Limited擁有。 Super Giant Assets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乃由林平基先生實

益擁有。

2. 此等股份乃由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Fastmath Assets Limited擁有。

Fastmath Assets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乃由黃賽鳳女士實益擁有。

(b) 於聯繫公司之權益

如上文所述，林平基先生及黃賽鳳女士分別實益擁有Super Giant Assets Limited

及Fastmath Assets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公司

（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任何權益。



15

二零零一年中期業績報告
德信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 !"#$%&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四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計劃」）之條款，本集團可

酌情向本集團僱員及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計劃於本公司股份在二零

零一年九月十八日在聯交所上市後生效。於本中期報告日期，並無購股權根據計劃授

予任何董事或僱員。

除上文披露者外，以及有關為籌備本公司之首次公開發售而進行之本集團重組外，自

本公司註冊成立以來，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彼等

各自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可藉著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

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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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根據本公司按披露權益條例第 16(1)條須存置之股份權益登記冊

所載，下列股東擁有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 10%或以上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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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Giant Assets Limited 234,000,000# 48.75%

Fastmath Assets Limited 126,000,000# 26.25%

# 此等股份乃與上文所披露董事於股份之權益屬同一批股份。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人士（不包括其權益載列於上文之董事）擁有根據披露權益條例

第16(1)條須記錄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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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八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自

該日起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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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方式列明符合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載列之最佳應用守則所規定之職能。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能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

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系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核數

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閱。本中期報告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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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所知，並無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目前或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八

日在聯交所上市以來，本公司並無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載列之最佳應用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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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